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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期 2016 年 7 月 

簡介講述新《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所引入與時並進的新措施。 
 
廢除股份面值：為配合國際趨勢，新條例廢除股份面值，簡化會計記項，讓公司在改動股

本結構方面有更大靈活性。新條例亦載有推定條文，以確保藉提述面值及相關概念訂定的合約權

利不受影響。 
 

簡化成立公司的要求：新條例廢除公司須有組織章程大綱(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的
規定；成立公司只須擬備章程細則(Articles of Association)。新條例並訂明，除了刪除有關法定股

本及股份面值的條文外，載於現有公司組織章程大綱的相關條文，會自動被視為公司章程細則的

條文，因此現有公司運作將不受影響。 
 
  此外，《公司(章程細則範本)公告》(香港法例第622H章)亦為不同類別的公司訂明章程細則

範本，令成立公司的程序更為簡便快捷。 
 
  簡化公司類別：在新條例下可組成的公司類別由八類簡化至五類，其中擔保有限公司亦被界

定為獨立的公司類別。 
 
  以淺白的語文重寫法例：新條例以淺白的語文編寫，並重新排列條文，從而令新條例更易

於閱讀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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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夫婦於五月十二日在觀塘裁判法院被裁定逃稅罪名成立，在翌日被判執行社會服務令。  
首名被告被裁定五項逃繳薪俸稅及物業稅罪名成立，被判執行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次名

被告被裁定兩項逃繳物業稅罪名成立，亦被判執行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  
四十三歲的首名被告承認五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在二零零七至零八、二零零八至零九及

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作出虛假的陳述，並在

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漏報租金收入，觸犯《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2 條第(1)(c)款及第 82 條第(1)(a)款。  

案情透露，首名被告在涉案期間擁有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七日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六日期間作出租用途。稅務局經調查發現，她於二零零七至零八、二零零八至零九

及二零零九至一零三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內，就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方面，作出虛假的陳述，

涉及金額 241,355 元。此外，她亦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個課稅年度的報稅表

內，漏報租金收入 457,500 元。上述逃繳稅款合共 83,291 元。  
四十一歲的次名被告承認兩項蓄意意圖逃稅控罪，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課

稅年度的報稅表內，漏報租金收入，觸犯《稅務條例》第 82 條第(1)(a)款。案情透露，次名被

告在涉案期間擁有另外一個位於香港的物業，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

期間作出租用途。稅務局經調查發現，他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及二零零九至一零兩個課稅年度的

報稅表內，漏報租金收入 231,000 元。上述逃繳稅款合共 27,720 元。  
稅務局發言人提醒納稅人，《稅務條例》訂明逃稅是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每項控罪最高

刑罰為入獄三年和罰款五萬元，另加一筆相等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 
 

 

 
 
避稅雖然並不觸犯刑律，但事實上，如果眾多企業都避稅，無可否認，後果必然導致國家稅收

減少，特別是一些「灰色地帶」的避稅活動，稅局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稅款流失。特別是一些跨國大

型企業的避稅活動，就會令「肥水流向別國田」。所以，近年來，世界各國都實施反避稅政策，實

行「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以種種反避稅措施來防止稅收的流失。 
 

中國也不例外，前幾年，已在國際稅源爭奪戰中實施反避稅的鐵腕手段。在其新的《企業所得

稅法》中，專門列出一章，以「特別納稅調整」的方法，實施反避稅措施。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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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中國稅務當局實施的反避稅措施主要有： 
 

一、轉讓定價管理 
轉讓，是銷售的一種方式。指同一企業集團內的資產轉移，亦即內部銷售。所謂內部銷售，一

是物資市場罕有，故肥水不流別人田，優先售給集團內企業；二是轉讓是價格優惠的銷售。可以高

於或低於市價，其實是集團企業轉移利潤、實施避稅的手法之一。因此，稅局限制企業以嚴重脫離

市價轉讓來反擊；  
二、預約定價安排管理 

預約定價，是企業為在某年度與其關聯企業進行業務往來或企業集團內部轉讓前，向稅局提出

定價原則和計算方法，經審核評估和協商後達成預約定價安排，並以此價作計稅標準，如有升跌，

稅局不予認受； 
 

三、成本分攤協議管理 
這是指中國稅務機關對企業與其關聯方共同開發、受讓無形資產，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勞務發

生的成本，在計算應納所得稅時有否按照獨立交易原則(即與市場計價原則、方式、方法一致)進行

審查、評估和調查調整工作； 
 

四、受控外國企業管理 
針對企業集團可控制的外國企業，有否以不給中國境內的投資企業分配利潤或故意少分利潤，

以逃避或減少企業的投資收入來避稅； 
 

五、弱化資本管理 
所謂弱化資本，就是應投入資本的企業不投入或少投入資本(中國的公司法規定，企業的註冊資

本是實收資本，且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公司，其註冊資本有最低要求)。其所投入的資本與其所經營的

業務和規模極不相稱。缺乏資金則以大量借入內、外債務來解決，這一方法，在香港十分普遍，所

謂借別人的錢做生意，做「無本生意」。由於投入資本，要一定時期，企業獲利才能分紅獲益；但

股東借出錢債，卻即時獲得利息，而且息率常比分紅更高，這樣不必要支付的利息就會減少計稅的

所得額，弱化資本的管理就是防止企業以多支付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所發生

的利息費用來避稅； 
 

六、一般反避稅管理 
企業實施除上述情況以外，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經營以及企業管理上的安排如以高薪聘

請管理和技術人員，支付超常的不合理費用，故意無原則地支付巨額顧問費符以減少其應納稅收入

或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合理方法調整。 
 
由此可見，中國稅務機關雖不明令禁止避稅，卻以一套相當有效的反避稅措施特別是對跨國公

司國際化避稅活動進行反擊。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聰明的企業家和高層管理人士，仍然會

利用反避稅措施的上下限的差距來避稅，不過其金額就會大大縮小。話說回來，當我們為企業設計

稅務安排方案時，不應該把目光完全放在避稅方法上，而是應該用其他更有效、更獲得稅務當局認

可甚或支持的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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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五十一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私人

事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

所。若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韋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就着持牌人推銷一手住宅物業的執業手法及操守的問題，監管局已發出執業通告（編號

13-04(CR)），為業界提供詳細指引。持牌人必須留意並遵守相關指引，否則可能會被監管局紀

律處分。 
 

一名營業員在推銷一手住宅樓盤時，在商場內主動向兩名準買家招攬生意，邀請兩人前往

參觀該新樓盤的示範單位，並游說他們入票登記抽籤認購該新樓盤的單位。儘管準買家即場表

示沒有足夠資金，但該名營業員卻聲稱她所屬的地產代理公司可向準買家提供貸款並代他們入

票，以參與抽籤認購該樓盤的單位。 
 

監管局紀律委員會就該個案進行紀律研訊。委員會認為該營業員違反了執業通告中的指

引，包括：在未獲得有關商場或屋苑管理處准許的情況下，不可以在商場或屋苑或入口處招攬

生意或派發單張；不得向準買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即使該準買家表示沒有足夠金錢作即場

交付訂金，不論是否用以游說準買家簽訂臨時合約或作任何其他用途，即使該準買家向他們提

出有關要求。 
 

因此，該營業員沒有遵守《操守守則》第 3.2.1 段：「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熟悉並必須在執

業時遵守《地產代理條例》、其附屬法例、《操守守則》，以及由監管局不時發布的所有其他

指引」。該營業員因而被譴責、罰款合共港幣 7,000 元及在牌照上附加條件，並必須在 12 個月

內取得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下核心科目的 12 個學分。  
至於僱用該名營業員的地產代理公司，紀律委員會認為該公司沒有妥善監督前線員工，違

反了《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第 15 條的規定，即未有設立妥善的程序

或制度以監督和管理其地產代理工作的業務，以確保其僱員或其轄下的人遵守《地產代理條例》

的條文。該公司因而被監管局譴責及罰款港幣 60,000 元。 


